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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
见》（中发〔2018〕12号）和《中国（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总体方案》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百万人才
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年）》（琼发〔2018〕
8号），加大本地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持力度，带动
全省各类人才队伍建设，现就我省南海名家、南海
英才、南海工匠和南海乡土人才培养计划（简称

“南海系列”育才计划）第一批申报评选工作公告
如下。

一、申报条件

申报对象应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
的职业道德、强烈的事业心和不断创新的科学
精神；南海名家、南海英才年龄一般在50周岁
以下（青年项目一般在 40周岁以下），南海工
匠、南海乡土人才年龄一般在55周岁以下，业
绩突出的可适当放宽；全职在琼工作2年以上
（创业类人才可不要求全职在琼工作）。还应具
备以下条件：

（一）南海名家
面向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重点领域，以

及重点学科、重点专科、科技创新平台、重大创
新项目等平台，有针对性地选拔培养一批科研
学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能够发挥领军作用的
创新人才；同步实施南海名家青年项目，着力选
拔培养一批科研创新精神强、发展潜力大的青
年创新人才。

1. 南海名家选拔对象一般应具有正高
级职称；近 5 年曾参与国家级重点课题、项
目，或获得省部级以上重要奖项；在相关行
业中具有较高声望，学术成就突出，为行业
所公认。

2.南海名家青年项目选拔对象一般应具有副
高级以上职称；近5年曾参与完成省级以上重点
课题、项目，或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发表
和出版一定数量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专著或拥有
发明专利。

（二）南海英才
面向重点领域、重点产业，有针对性地选拔培

养一批有发展潜力的创业人才。

1. 拥有本企业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或
自主知识产权，或本企业技术与产品属于我
省重点支持方向，为行业专家所认可，并具
有较好的产业化开发潜力，能带动相关产业
发展。

2. 在海南创办企业，为企业主要负责人或为
自然人股东，个人出资（实缴）一般不少于30万
元，企业具有较好经营业绩和成长性。

（三）南海工匠
面向重点领域、重点产业，有针对性地选拔培

养一批具有高超技艺、富有创新能力、带动作用突
出的技术技能人才。

1. 在一线岗位从事生产技术、教学培训工
作，取得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黎锦、椰雕、贝
雕、石刻、制茶等民族民间技艺方面有公认绝技
绝活的优秀技能人才，可不受职业资格等条件
限制。

2. 技术高超或有被社会公认的绝招绝技，
在国内或省内有重要影响力和知名度；或在传
技带徒、组织攻关、培养人才、参加技能竞赛
等方面成绩显著，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四）南海乡土人才
围绕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做大做强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有针对性地选拔培养一批优秀农村实
用人才。

1.在农村从事三农生产、经营、服务工作。
2. 有过硬生产技术、特色绝活或较强市场经

营和社会服务能力，为当地农村经济、科技、教育、
卫生、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起到显著引领带
动作用。

已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国家“万人计划”、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
重大国家级人才项目的人选，以及入选我省“高
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百人专项”“创业
英才培养计划”的人选不再参评“南海系列”育才
计划。

二、选拔程序

选拔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按以下
步骤进行。

（一）单位推荐

1月 17日—1月 25日，符合条件的申报对
象可登录海南人才工作网（http：//www.hain-
anrc.gov.cn）下载填写“南海系列”育才计划申
报书，并提供身份、个人业绩、所获荣誉及奖励
等相关证明材料，由所在单位（或所在乡镇）做
出推荐意见，按项目向受理单位申报。其中，省
委人才发展局负责南海名家项目申报受理工
作；省科技厅负责南海英才项目申报受理工作；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南海工匠项目申报
受理工作；省农业农村厅负责南海乡土人才项
目申报受理工作。

（二）受理审核
各项目受理部门对申报人的资格条件、申报

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及是否符合申报条件进行审
核，同意后报送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三）组织评选
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根据申报人选的

基本情况，会同各项目受理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
选，提出建议人选。

（四）公示发布
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将建议人选名单

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报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审
定，正式发文公布。

三、培养举措

“南海系列”育才计划培养周期为5年，实行
“五年两次（期中、期满）”跟踪考核，期中考核合格
以上的继续培养，期满考核优秀的延长一个周期
持续支持。在培养周期内，培养对象享受以下培
养支持举措。

（一）南海名家
1. 经费资助。给予南海名家培养对象每人

50万元人才补贴（视同省人民政府奖金，免征个
人所得税分次拨付，下同）；给予南海名家青年项
目培养对象每人30万元人才补贴。

2.平台搭建。支持南海名家及青年项目培养
对象承担省级以上重大科研工程项目；省内相关
重点研究试验基地、科学数据、科技文献等科技基
础条件资源向培养对象开放。

3. 项目支持。支持协助南海名家及青年
项目培养对象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
学基金等平台申请项目及经费，支持申报参

评国家级人才项目，支持领衔省级科技计划
项目。

4.团队建设。鼓励所在单位为南海名家及青
年项目培养对象配备科研助手或组建学术团队，
在知识更新、学术交流和科研项目等方面给予必
要支持。

5. 联系服务。优先推荐参加省委联系服务
重点专家遴选，经培养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人
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等重大国家级人才项目人选的，直接
纳入重点专家，加强联系服务。

6. 相关保障。南海名家培养对象纳入领军
人才层次，南海名家青年项目培养对象纳入拔尖
人才层次，对应享受子女教育、配偶就业和医疗
保障等方面的服务保障待遇。

（二）南海英才
1.经费资助。给予每人30万元人才补贴。
2. 贷款支持。根据创业实际情况，可按照有

关规定，向有关金融机构申请信用贷款或保证担
保贷款。

3. 创业扶持。根据创业实际情况，可按照市
场化方式，优先向省吸引百万人才创新创业股权
投资基金申报基金投资。

4.联系服务。优先推荐参加省委联系服务重
点专家遴选，经培养成长为国家“万人计划”人选
等国家级人才项目人选的，直接纳入重点专家，加
强联系服务。

5. 相关保障。纳入拔尖人才层次，对应享受
子女教育、配偶就业和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服务保
障待遇。

（三）南海工匠
1.经费资助。给予每人30万元人才补贴。
2. 平台搭建。支持领办技能大师工作

室，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和省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分别给予 20 万元、10 万元建设启动资
金。

3. 项目支持。鼓励参加国内外技能大赛，对
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奖”等奖项的个人或团队给予配套
奖励。

4.联系服务。优先推荐参加省委联系服务重
点专家遴选，加强联系服务。

5. 相关保障。纳入拔尖人才层次，对应享受
子女教育、配偶就业和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服务保
障待遇。

（四）南海乡土人才
1.经费资助。给予每人15万元人才补贴。
2. 贷款支持。支持向金融机构申请信用

贷款或担保贷款，优先向省吸引百万人才创
新创业股权投资基金申报基金等相关创业扶
持资金申请投资，用于扩大生产、经营、服务
规模。

3.联系服务。优先推荐参加省委联系服务重
点专家遴选，加强联系服务。

4. 相关保障。可破格申报中级相关专业
技术资格，并纳入高层次人才范畴，对应享
受子女教育、配偶就业等方面的服务保障待
遇。

四、其他事项

（一）申报截止时间：2019年1月25日17：00。
（二）申报人应对申报内容真实性作出承诺，

并在申报书承诺栏中亲笔签名。
（三）选拔培养工作自觉接受纪检、媒体、社会

等方面监督，在选拔培养过程中有个人、单位出现
违法违纪或环保、纳税、材料、诚信等方面问题的，
视情况取消培养对象资格，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
任人责任。

（四）报送的所有材料均不得涉及国家秘密。
如确需要提供涉密材料，涉密部分须按国家有关
保密规定另外报送。

（五）联系方式
1.省委人才发展局
联系电话：0898—65910971 65911087（传真）
2.省科技厅
联系电话：0898—65313036 65334505（传真）
3.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联系电话：0898—65200863 65367445（传真）
4.省农业农村厅
联系电话：0898—65362908 65327471（传真）
5.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98—65311221 65365969（传真）

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1月17日

关于开展海南省“南海系列”育才计划
第一批申报评选工作的公告


